
华丰裕达集团有限公司
采 购 招 标 公 告

项目名称 华丰能源公司焦化三分厂推焦杆装置采购项目

招标编号 HFZBCG26007

项目概算 约60万元。

项目概况及
范围

本次招标项目为河北华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焦化三分厂推焦杆
装置采购，数量1套。具体包括以上货品的原料采购、生产制作、
包装运输、售后等服务。

工期要求 签订合同后50天内。

质量要求 按照技术规格书执行。

其他要求 详见招标文件。

投标人资格
要求

1.投标单位须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且经营范围须涵盖本次招标项目对应的业务领域。
2.注册资金要求：投标单位注册资金应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
3.资质要求：具有推焦杆装置的相关生产、销售资质。
4.项目业绩要求：必须具有近三年至少3家的焦化行业相关业绩。
5.财务要求：近三年内无不良信用记录，未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
未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6.信誉要求：违法失信记录信息查询，查询地址为“信用中国”网
站（www.creditchina.gov.cn），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
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将被拒绝参加本次投标活动。

投标报名及
招标文件获

取

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联系华丰裕达集团有限公司总管理部（联
系方式详见下方）进行报名、购买招标文件。报名截止时间：2026
年4月7日17:00。
2.招标文件的获取：凡报名、购买招标文件的单位请于2026年4月1
日-2026年4月7日，每日08:00-17:00，联系总管理部获取招标文件
。
3.招标文件售价：每份 100元人民币，招标文件售后不退，投标资
格不能转让。购买招标文件必须经过投标人。招标文件费交纳时需
在付款界面备注：“***公司参加***项目招标”。
4.招标文件费请交纳至户名为：河北华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张家口银行武安支行。直接扫如下二维码进行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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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报名及
招标文件获

取

项目联系人
总管理部胡工，联系电话19931002279，微信19931002279。
联系邮箱：Hf19931002279@163.com。

资格预审文
件提交

报名单位在获取招标文件等资料后，在一个工作日内完成预审资质
并报送至指定邮箱或微信，具体要求详见资料。

投标保证金
的缴纳

凡通过上述报名及资格预审者，并确认参加投标者须按招标文件要
求缴纳投标保证金，否则投标无效。

投标文件的
递交

本次招标采用现场投标，开标时间为2026年4月8日9时。投标者请
于2026年4月8日上午9时前，到河北华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新办公楼205会议室递交投标文件，并参加本项目招标会议。

公司地址 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市磁山镇磁二工业园区。

发布公告的
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华丰裕达集团有限公司（www.hfydjt.com）网站上
发布，公告有效期为：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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